
ICS 点击此处添加 ICS 号

CCS 点击此处添加 CCS 号

CAQI
中 国 质 量 检 验 协 会 团 体 标 准

T/CAQI XXXX—XXXX

氢能储运泄漏监测、预警及安全防护技术要

求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leakage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safety protection
of hydrogen energy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征求意见稿）

（本草案完成时间：）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发 布



T/CAQI 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 .................................................................. 2

5 氢气泄漏监测技术 .................................................................... 5

6 氢气泄漏预警技术 .................................................................... 7

7 储运设备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 8

8 作业人员安全要求 ................................................................... 12

9 应急管理要求 ....................................................................... 13



T/CAQI XXXX—XX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T/CAQI XXXX—XXXX

1

氢能储运泄漏监测、预警及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与液氢检测仪的分类、功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氢气泄漏的

监测技术和预警技术，储运设备（包括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固定式压力容器、管道及附件）的安全

防护(监测)技术要求，及作业人员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氢能储运泄漏预警和安全防护管理。

本文件仅限于气氢、液氢储运装备泄漏监测、预警以及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0.1 压力容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423（所有部分） 环境试验

GB/T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15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12358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 通用技术要求

GB/T 17626（所有部分）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GB 20300 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TSG 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氢气 hydrogen

分子式为H₂的物质。

3.2

液氢 liquid hydrogen

由氢气经过降温而得到的液体，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高能低温液体燃料。

3.3

有机液储氢技术 liquid Organic Hydrogen Carriers Technology（LOHC）

以某些烯烃、炔烃或芳香烃等含有不饱和碳键的液态有机物作为储氢载体，通过发生一对一可逆反

应实现氢储存和释放的技术。

3.4

氢能储运 hydrogen energy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将氢气或液氢通过储存设备（如气瓶、移动式或固定式压力容器）和运输设备（如管道、罐车、集

装箱）进行储存和/或输送的活动。
注：本文件中不包含氢浆相关内容。

3.5

泄漏预警 leak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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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测手段发现氢气泄漏迹象，在可能造成危险前发出报警信号，以便及时采取控制和应急措施

的系统或过程。

3.6

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 hydrogen gas detection alarm

一种能够检测空气中氢气浓度，并在达到或超过预设报警设定值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的仪器或系统。

3.7

爆炸下限（LEL） lower explosive limit

可燃气体（如氢气）在空气中遇火源能够发生爆炸的最低体积百分比浓度。在本文件中，常以该浓

度百分比的百分比（％LEL)表示。氢气在空气中的爆炸下限约为4％(体积分数)。

3.8

报警设定值 alarm setting value

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发出报警信号时所对应的预设氢气浓度阈值。

3.9

一级报警 first level alarm

当检测到的氢气浓度达到或超过较低的报警设定值时触发的报警。

3.10

二级报警 second level alarm

当检测到的氢气浓度达到或超过较高的报警设定值时触发的报警，通常表示危险程度更高。

3.11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从氢气接触检测器达到报警设定浓度起，到预警系统发出报警信号（包括声、光或联动信号）止的

总时间。

3.12

校准 calibration

使用已知浓度的标准气体对气体检测仪器的示值进行调整，使其输出指示与标准气体浓度值相符的

过程。

3.13

撞击测试 bump test

使用已知浓度的目标气体（通常为报警浓度附近）冲击气体检测仪器，以快速验证其是否响应并触

发报警，但不涉及调整仪器的示值准确性。

3.14

氢脆 hydrogen embrittlement

金属材料在含氢环境中吸收氢，导致其塑性、韧性和断裂强度下降的现象。

3.15

紧急切断阀 emergency shut-off valve（ESV）

一种用于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可靠地切断氢气流动的阀门。

3.16

危险区域 hazardous area

由于存在爆炸性环境，需要采取特殊措施进行电气设备的设计、安装和使用的区域。

3.17

防护等级 IP code

通过特定的字母和数字组合，表示电气设备外壳对固体异物（包括灰尘）和水的防护程度的等级划

分。

4 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

4.1 分类

4.1.1 按安装使用方式，报警仪包括：

a) 固定式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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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便携式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

4.1.2 按使用场所环境要求，报警仪包括：

a) 通用型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

b) 防爆型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

4.1.3 按检测原理，报警仪包括但不限于：

a) 催化燃烧式；

b) 电化学式；

c) 热导式；

d) 半导体式；

e) 光学式。

4.2 功能

4.2.1 基本功能

4.2.1.1 报警仪应能检测空气中氢气的体积浓度或爆炸下限百分比浓度（％LEL）。

4.2.1.2 报警仪（适用时）应具备浓度显示功能，能直观显示当前测量的氢气浓度值。

4.2.1.3 报警仪应具备报警功能。当检测到的氢气浓度达到或超过预设的报警设定值时，应能发出清

晰可辨的声、光报警信号。

4.2.1.4 报警仪应具备故障指示功能，当传感器失效、线路故障或其他内部故障发生时，应能发出与

气体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故障指示信号（如声、光或状态指示）。

4.2.2 扩展功能（适用时）

4.2.2.1 固定式报警仪宜具备报警信号输出功能，如提供开关量（继电器触点）信号，用于联动控制

通风、切断阀门等安全设备。

4.2.2.2 报警仪可具备模拟量（如 4mA～20mA）或数字量（如 RS485/Modbus）信号输出功能，用于数

据远传至监控系统。

4.2.2.3 报警仪可具备报警设定值调整功能。

4.2.2.4 报警仪可具备自检和校准提示功能。

4.2.2.5 报警仪可具备数据记录和存储功能。

4.2.2.6 便携式报警仪宜具备电池欠压指示功能。

4.3 技术要求

4.3.1 一般要求

4.3.1.1 报警仪的设计、制造应符合相关安全标准要求。用于爆炸危险环境的报警仪，其防爆性能应

符合 GB 3836（所有部分）的要求，并取得相应的防爆合格证。

4.3.1.2 报警仪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4，特殊环境使用的报警仪应满足相应防护等级要求。

4.3.1.3 报警仪应有清晰、牢固的产品铭牌，标明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制造厂商、制造日期、主要

技术参数（如检测范围、防爆标志、防护等级等）、执行标准号等信息。

4.3.1.4 报警仪应能在规定的环境条件（温度、湿度、大气压力）下稳定工作。工作温度范围应至少

覆盖 0 ℃～40 ℃，湿度范围应至少覆盖 10％RH～95％RH（无凝露）。设备应明确其工作温度的上限值，

该上限值应根据具体应用场景的最高预期环境温度确定，并留有适当的安全裕度。特殊应用场景应满足

更宽的环境适应性要求。

4.3.2 性能要求

4.3.2.1 检测范围：应覆盖预期的氢气泄漏浓度范围。常用检测范围为 0％LEL～100％LEL（对应 0％

vol～4％vol H₂）或更宽范围（如 0％vol～100％vol H₂）。应在铭牌或说明书中明确标注。

4.3.2.2 示值误差：在校准点及量程范围内其他测试点，报警仪显示的浓度值与标准气体浓度值之间

的误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对于测量范围为 0％LEL～100％LEL 的报警仪，示值误差应不大于±5％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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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于测量范围超出 100％LEL 的报警仪，具体要求应在产品标准或技术协议中规定，一般全量

程（FS）误差宜不大于±3％FS 或±5％FS。

4.3.2.3 响应时间（T90）：将报警仪置于试验气体中，指示值达到标准气体浓度真值的 90％所需的

时间（T90）应不大于 5 秒。

4.3.2.4 重复性：在相同条件下，连续多次测量同一浓度标准气体，示值输出的最大差值应不大于 3％

LEL 或全量程的 2％。

4.3.2.5 零点漂移：在洁净空气中连续运行 24 h，零点示值的变化量应不大于±2％LEL。

4.3.2.6 量程漂移：在规定浓度的标准气体中连续运行 24h，示值的变化量应不大于±5％LEL 或±5％

示值。

4.3.2.7 报警设定值：

a) 应至少设有一级报警，推荐设置低、高两级报警；

b) 低报警设定值（一级报警，AL）宜设置在 10％LEL～25％LEL 范围内；

c) 高报警设定值（二级报警，AH）宜设置在 25％LEL～50％LEL 范围内；

d) 报警设定值应不超过 100％LEL。

4.3.2.8 报警误差：报警仪实际发出报警信号时的浓度值与设定的报警浓度值之间的误差应不大于±

2％LEL 或±10％报警设定值（取较大者）。

4.3.2.9 声报警信号：在距离报警仪声源设备 1米处测量，声压级应不小于 75 dB（A）。报警声信号

应清晰、易于辨识，并与故障声信号有明显区别。

4.3.2.10 光报警信号：报警光信号应采用高亮度、易于观察的指示灯（通常为红色），在正常环境光

线下，距离 3 米处应清晰可见。应与电源指示、故障指示灯有明显区别。

4.3.2.11 输出信号（适用时）：

a) 开关量输出：触点容量应满足联动设备的要求，动作应准确可靠；

b) 模拟量输出：信号应与浓度值线性对应，误差应不大于±5％FS；

c) 数字量输出：通信协议应符合相关标准或约定，数据传输应准确可靠。

4.3.2.12 抗干扰性：报警仪应具备一定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符合 GB/T 17626.2 要求。

4.3.2.13 电源适应性：

a) 交流供电：应能在额定电压的 85％～110％范围内正常工作；

b) 直流供电/电池供电：应能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便携式报警仪应有欠压告警功能。

4.4 试验方法

4.4.1 一般规定

4.4.1.1 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为：温度 15 ℃～35 ℃，相对湿度 45％RH～75％RH，大气压力 86 kPa～

106 kPa。特殊要求的试验应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4.4.1.2 试验用标准气体的不确定度应不大于 2％，并可溯源至国家基准。

4.4.1.3 试验仪器设备的精度应满足测量要求。

4.4.2 外观与结构检查

目视检查报警仪的铭牌、标志、外观结构、防护等级标识、防爆标志（若有）等是否符合4.3.1的

要求。

4.4.3 基本功能试验

接通电源，观察报警仪启动、自检、显示、状态指示等功能是否正常，是否符合4.2.1的要求。

4.4.4 防爆性能试验

按GB 3836（所有部分）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检查是否符合4.3.1.1的防爆要求。

4.4.5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GB/T 420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检查是否符合4.3.1.2的防护等级要求。

4.4.6 示值误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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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已知浓度的氢气标准气体（至少包括零点、低报警点附近、高报警点附近、满量程的80％左右

等点），通入报警仪，待示值稳定后读取读数，计算示值误差，检查是否符合4.3.2.2的要求。

4.4.7 响应时间（T90）试验

将报警仪置于洁净空气中稳定后，迅速通入规定浓度的标准气体（通常为50％LEL或60％FS），记

录示值达到该标准气体浓度真值的90％所需时间，检查是否符合4.3.2.3的要求。

4.4.8 重复性试验

在相同条件下，使用同一浓度的标准气体，重复进行6次测量，记录每次稳定后的示值，计算最大

差值，检查是否符合4.3.2.4的要求。

4.4.9 漂移试验（零点和量程）

按产品说明书或GB 12358规定的方法进行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试验，检查是否符合4.3.2.5和

4.3.2.6的要求。

4.4.10 报警功能试验

4.4.10.1 报警设定值检查：通过仪器接口或菜单查看并确认报警设定值是否在 4.3.2.7 规定的范围内。

4.4.10.2 报警误差试验：缓慢通入浓度逐渐增加的标准气体，或使用多组接近报警设定值的标准气体，

精确记录报警仪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时的实际浓度值，计算报警误差，检查是否符合 4.3.2.8 的要求。

重复进行低、高两级报警试验。

4.4.10.3 声、光报警试验：在报警状态下，使用声级计测量声报警信号强度，目测光报警信号的可见

性，检查是否符合 4.3.2.9 和 4.3.2.10 的要求。

4.4.11 输出信号试验

在不同浓度条件下（包括报警状态），测量报警仪的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出或数字量输出信号，

检查其准确性、可靠性是否符合4.3.2.11的要求。

4.4.12 环境适应性试验

按GB/T 2423（所有部分）规定的方法，进行高低温、湿热等环境试验，检查报警仪在规定环境条

件下的工作性能是否符合4.3.1.4的要求。

4.4.13 电磁兼容性（EMC）试验

按GB/T 17626（所有部分）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检查是否符合4.3.2.12的要求。

4.4.14 电源适应性试验

将供电电源电压在规定范围内调整，检查报警仪是否能正常工作，并验证便携式报警仪的欠压告警

功能，检查是否符合4.3.2.13的要求。

4.4.15 故障指示功能试验

模拟传感器失效、线路故障等情况，检查报警仪是否能发出与气体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故障指示

信号，是否符合4.2.1.4的要求。

5 氢气泄漏监测技术

5.1 主要技术指标

5.1.1 检测对象与原理：应选用对氢气有良好选择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检测原理的探测器，根据现

场环境条件（温度、湿度、可能存在的干扰气体等）和检测需求选择合适的检测原理。

5.1.2 量程范围：检测器的量程范围应覆盖氢气的爆炸下限（LEL，约为空气中体积浓度的 4％）。通

常选用 0％LEL～100％LEL 的量程，或根据风险评估和应用场景确定更宽量程。

5.1.3 报警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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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设置至少两级报警；

b) 一级报警（低报）设定值不应高于 25％LEL。建议值可设为 10％LEL 或 20％LEL；

c) 二级报警（高报）设定值不应高于 50％LEL。建议值可设为 25％LEL 或 40％LEL；

d) 具体的报警设定值应结合场所风险评估结果、工艺操作条件和相关规范要求综合确定。

5.1.4 精度与重复性：检测报警仪的示值误差、重复性等计量性能应符合 GB 12358 的要求。

5.1.5 防爆要求：安装在爆炸危险区域的氢气探测器及相关电气部件，应选用符合 GB 3836（所有部

分）要求的防爆类型和等级，并取得国家认可的防爆合格证。防爆等级和温度组别应不低于现场环境的

要求。

5.1.6 防护等级（IP 等级）：根据安装环境（室内、室外、粉尘、潮湿等），探测器外壳的防护等级

应满足 GB/T 4208，以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寿命。

5.1.7 环境适应性：检测报警仪应能在预期的环境温度、湿度、压力等条件下稳定工作，并应明确规

定其最高和最低工作温度限值。

5.1.8 信号输出与联动：检测报警仪应具备标准的信号输出，能够接入报警控制器或 DCS/PLC 系统，

并根据安全设计要求，实现声光报警、启动通风设备、切断氢气源、触发紧急停车系统（ESD）等联动

功能。

5.1.9 认证与检定：选用的氢气检测报警仪产品应具有国家指定机构颁发的型式批准证书（CPA）、消

防产品认证（CCCF）和防爆合格证。安装前及使用期间，应按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进行定期检定或校准。

5.2 风险分析

在设计和配置氢气泄漏监测系统前，必须进行充分的风险分析，识别氢气泄漏的主要风险点和潜在

后果。

a) 氢气特性风险：

1) 极宽可燃极限：氢气在空气中的可燃极限极宽，约为 4.0％～75.6％；

2) 最小点燃能低：氢气的最小点燃能极低，对静电火花、机械撞击火花或热表面等引燃源

高度敏感；

3) 感官难察觉：氢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发生泄漏时，无法通过人员的视觉或嗅觉

等感官及时发现；

4) 易扩散并积聚：氢气密度极小，泄漏后会迅速向上扩散。在室内、受限空间或通风不良

的区域，易在空间上部积聚并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

5) 存在氢脆风险：氢气可导致特定金属材料发生氢脆现象，导致材料韧性降低、脆性增加，

进而提升承压设备及管道发生脆性断裂或泄漏的风险。

b) 潜在泄漏源识别：应系统性排查工艺设备和管线中可能发生泄漏的位置，包括但不限于：

1) 法兰、阀门、焊缝、密封点；

2) 压缩机、泵的轴封；

3) 仪表接口、取样口；

4) 储罐、压力容器本体及附件；

5) 加氢机、充装口；

6) 安全阀、爆破片等泄放装置出口附近；

7) 经常操作或维护的部位。

c) 泄漏后果评估：分析泄漏可能导致的火灾、爆炸事故范围和严重程度，对人员、设备、环境

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对生产运行的影响。

d) 风险分析应用：风险分析的结果是确定检测报警仪类型、数量、布局、报警设定值和联动逻

辑的重要依据。

5.3 氢气气体检测警报仪布局

氢气气体检测报警仪的布局应遵循GB 50177、GB 50493的规定，并结合风险分析结果，遵循以下原

则：

a) 靠近泄漏源原则：应在识别出的潜在氢气泄漏源附近设置探测器。

b) 考虑气体特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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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鉴于氢气密度远小于空气，探测器应优先布置在潜在泄漏点上方的空气易于积聚处，如

建筑物最高点、屋顶下方、设备顶部、管道廊道上方等；

2) 对于室内或封闭/半封闭空间，应在其顶部或空气流通不畅、易于积聚氢气的位置设置探

测器。

c) 结合通风状况原则：

1) 应考虑场所的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状况，将探测器设置在泄漏气流可能经过的路径上；

2) 对于强制通风场所，可在排风口附近设置探测器，监测排风中的氢气浓度；

3) 避免将探测器设置在通风口或气流过强处，以免泄漏气体被迅速稀释而无法及时检出。

d) 覆盖范围原则：

1)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的保护半径应参考 GB 50493 等标准，通常室内保护半径约为 5 m，

室外约为 10 m，但需根据空间结构、释放源特性和标准更新进行调整。

2) 对于大范围或开放空间，可考虑使用开放光路式（线型）检测器。

e) 重点区域设置：在氢气压缩机房、储氢容器区、加氢机区域、氢气瓶组间、氢气分析小屋、

氢气管道集中的廊道等高风险区域，应根据规范要求和风险评估加密设置探测器。

f) 可操作性与维护性：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应便于日常检查、维护、标定和更换。

g) 避免干扰：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开高温、高湿、振动、强电磁干扰以及可能影响其正常工

作的物理或化学因素。

h) 报警器设置：声光报警器应设置在现场工作人员易于看到和听到的地方，控制室应有集中的

报警显示和记录。

6 氢气泄漏预警技术

6.1 快速判定技术

6.1.1 氢泄漏判据

6.1.1.1 核心判定参数：

a) 氢气浓度梯度变化率≥1％LEL/s 时应触发预警；

b) 应结合 CFD 扩散模型进行泄漏源定位；

c) 报警阈值设置应符合一级报警≤25％LEL，二级报警≤50％LEL 的要求。

6.1.1.2 数据分析方法：

a) 应采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消除环境干扰；

b) 宜采用机器学习算法降低误报率。

6.1.2 报警逻辑与联动控制

6.1.2.1 应建立分级响应机制：

a) 一级报警应启动声光报警及排风系统；

b) 二级报警应联动紧急切断阀（响应时间≤500 ms）并上报监控中心。

6.1.2.2 高风险区应配置双传感器交叉校验机制。

6.2 防护技术

6.2.1 防爆要求：安装在爆炸危险区域的氢气检测器及相关电气部件，其防爆等级和温度组别应不低

于所在区域的防爆要求。应取得国家认可的防爆认证。

6.2.2 环境防护：检测器及其外壳应具备适应现场环境条件的防护能力，包括：

a) 防护等级（IP 等级）应满足防尘、防水的要求；

b) 材料应能抵抗现场可能存在的腐蚀性介质影响，特别是对于可能接触氢气的部件，应考虑氢

脆风险；

c) 应能在规定的环境温度、湿度范围内稳定工作，并明确其最高环境工作温度上限。

6.2.3 系统可靠性：

a) 宜采用冗余设计，在关键位置设置多个检测器或采用不同原理的检测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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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预警系统应具备自诊断功能，能够检测传感器失效、线路故障、通讯中断等异常状态，并发

出故障报警；

c) 关键系统的电源应配备备用电源，确保在主电源中断时仍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

6.2.4 联动控制：

a) 行动报警（二级报警）信号应能联动触发声光报警装置，清晰指示报警位置和级别；

b) 根据安全设计要求，行动报警信号应能自动或手动联动启动强制通风系统、紧急切断阀（ESD）、

喷淋系统或其他安全保护措施。联动逻辑应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估和测试。

6.3 技术优化

6.3.1 性能提升：鼓励研发和采用新型传感材料与技术，提高检测器的灵敏度、选择性、稳定性和环

境适应性，降低交叉干扰和漂移。

6.3.2 智能化与集成：鼓励应用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技术：

a) 实现远程监控、数据分析、趋势预测和智能诊断；

b) 结合泄漏扩散模型，优化检测器布局和报警策略；

c) 开发早期微小泄漏的识别算法，提高预警能力。

6.3.3 降低误报率：应持续优化算法和系统配置，结合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环境参数补偿等方法，有

效识别干扰源，降低误报警发生概率。

6.3.4 成本效益：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宜考虑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包括购置、安装、运行、

维护和校准成本，选择性价比高的技术方案。

6.4 验证与维护

6.4.1 系统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调试，包括：

a) 检测器安装位置、接线、密封性检查；

b) 系统供电、通讯、报警功能测试；

c) 初始校准（标定）。

6.4.2 定期校准：

a) 应按照制造商推荐或相关规程要求，使用有效期内、浓度准确的标准气体对氢气检测器进行

定期校准。校准周期通常为 3个月～6个月，或根据设备性能和使用环境确定，但不应长于 1

年；

b) 校准工作应由经过培训的合格人员进行，并做好详细记录。

6.4.3 定期功能测试（撞击测试/Bump Test）：

a) 在两次校准之间，应定期进行功能测试，用已知浓度的氢气（通常为报警浓度的某个比例）

冲击检测器，确认其能正常响应并触发报警。功能测试频率应高于校准频率，具体由风险评

估和维护策略决定；

b) 功能测试结果应记录存档。

6.4.4 日常巡检与维护：

a) 应建立日常巡检制度，检查检测器外观、指示状态、有无堵塞或污染等；

b) 定期清洁检测器探头外部，确保气体通路畅通；

c) 检查系统线路、连接件的完好性；

d) 按照传感器寿命预期，及时进行更换。

6.4.5 记录与文档：应建立完整的氢气泄漏预警系统技术档案，包含设计文件、设备清单、防爆证书、

安装调试记录、校准记录、功能测试记录、维护记录、故障处理记录等，并妥善保管。

7 储运设备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7.1 气瓶

7.1.1 行驶中气瓶应妥善固定，防止滚动、撞击。瓶阀应处于关闭状态，必要时佩戴瓶帽或保护罩。

7.1.2 使用前应检查气瓶外观、压力，连接管路应可靠，确保无泄漏。

7.1.3 应使用专用的减压阀调节压力，严禁直接使用瓶阀控制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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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气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应按规定留有余压。

7.1.5 在气瓶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措施进行氢气泄漏检测和监测，尤其是在可能发生泄漏的关

键部位。

7.1.6 对于集束气瓶或放置在相对密闭区域内的气瓶，应在集束框架内部、围护结构内或储存场所的

关键位置安装氢气传感器。

7.1.7 液氢瓶由于可能存在蒸发产生的氢气，在储存或运输中应确保良好的通风，并在可能积聚氢气

的区域安装氢气传感器。

7.1.8 当监测到氢气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应立即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

增强通风、切断气源（如果可能）、启动应急预案等。

7.1.9 监测系统应具备数据记录功能，方便追溯和分析。监测数据可集成到储运过程的整体安全监控

系统中。

7.1.10 液氢瓶的压力是评估其安全状态（特别是热漏和蒸发速率）的关键参数，应安装压力表进行监

测，对于重要的液氢储运过程，宜进行连续压力监测。

7.1.11 液氢瓶应监测内胆真空度及夹层压力，防止真空失效导致的绝热性能下降；温度传感器需覆盖

瓶体关键区域，监测液氢蒸发速率异常。

7.1.12 对于高压气氢瓶，压力监测是基本要求，应确保压力不超过设计压力。

7.2 移动式压力容器

7.2.1 移动式压力容器除应符合 TSG R0005、GB 7258、GB 20300 等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7.2.2 压力监测：应设置清晰、准确、抗振的压力表或压力传感器，用于监测容器或集管内的压力。

压力表量程应为工作压力的 1.5 倍至 3 倍。

7.2.3 温度监测：宜设置温度监测点，尤其是在充装/卸载口附近或可能影响安全泄放装置性能的位置。

7.2.4 对于液氢罐车/罐箱，应设置真空夹套真空度监测装置，宜具备现场显示和数据远传功能。

7.2.5 对于液氢罐车/罐箱，真空夹套的真空度低于设计要求或设定阈值时，应能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并宜将报警信号传输至监控中心或驾驶室。

7.2.6 定期和操作性泄漏检查：车辆/装置在每次充装后、运输前以及定期维护后，应对所有阀门、法

兰、接头等潜在泄漏点进行泄漏检测，确保无泄漏。

7.2.7 对于液氢罐车/罐箱，应在易发生泄漏的部位安装固定式氢气泄漏探测器。探测器的选型和布置

应能有效监测氢气泄漏。

7.2.8 对于长管拖车/管束式集装箱，鼓励在阀门密集区、主要连接点等潜在泄漏风险较高的位置，预

留安装便携式或固定式氢气泄漏探测器的接口或空间，或在运行管理中规定使用便携式探测器进行定期

检查。

7.2.9 当氢气浓度达到预设报警值时，应能触发高分贝声光报警器，报警信号应清晰可辨。

7.2.10 对于配备固定式探测器的车辆（如液氢罐车、长管拖车等），报警信号应同时传输至驾驶室，

提醒驾驶员。

7.2.11 宜具备将报警信号远传至远程监控平台的功能。

7.2.12 对于液氢罐车/罐箱，真空夹套外壳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止因低温或外力撞击导致损坏。

7.3 固定式压力容器

7.3.1 固定式储氢压力容器本体、连接管道、阀门、法兰、接口、安全附件等易发生泄漏的部位，应

设置氢气泄漏检测装置。检测点位布置应基于对潜在泄漏源和氢气扩散特性的分析，覆盖氢气易积聚区

域（气态氢应考虑低洼和封闭区域，液态氢泄漏气化后向上扩散区域），且检测探头的数量、类型和灵

敏度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7.3.2 氢气泄漏检测系统应具备实时监测、数据显示、声光报警、故障指示等功能。报警值应设置多

级阈值，报警信号应清晰、及时、可靠，并能上传至监控中心。报警阈值设定应符合 GB/T 50493 和风

险评估结果的要求。

7.3.3 当氢气泄漏检测装置发出报警信号时，应能自动或手动联动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低限报警时

宜启动局部或全面通风；高限报警时应能自动或手动切断氢气源、隔离相关区域、启动事故通风、发出

紧急疏散指令等。具体的联动逻辑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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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固定式储氢压力容器应配备可靠的压力和温度监测装置，对容器内部介质的压力和温度进行实

时连续监测。对于低温液态储氢容器，还应监测夹层真空度或绝热层温度、蒸发气排放流量等关键参数。

7.3.5 压力、温度及其它关键参数监测系统应具备超限报警和安全联锁功能。当监测参数超过预设的

安全限值时，应立即发出报警信号，并能自动联动相应的安全保护装置。

7.3.6 固定式储氢压力容器应按 GB/T 150.1 设置可靠的压力释放装置，其选型、定压、排量应满足超

压泄放要求。压力释放装置的泄放口应安全排放，宜高于周围建构筑物顶，并远离火源、人员活动区域、

空气取入口和临近设备，必要时应设置导向管或汇集总管并进行安全处理。

7.3.7 设置在室内、半封闭空间或可能形成氢气积聚的场所的固定式储氢压力容器区域，应设置有效

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系统。通风系统的设计能力应满足正常运行期间的通风换气要求以及事故状态下

的紧急通风要求，并宜与氢气泄漏检测系统联动，在检测到泄漏时自动提高通风能力。

7.3.8 液态储氢压力容器（低温绝热容器）的真空保持和绝热性能至关重要，应加强对容器夹层真空

度或绝热层温度的监测，防止因绝热失效导致氢气蒸发率异常升高。蒸发气排放系统应采取防堵塞措施，

并确保排放安全。

7.3.9 有机液态储氢容器（LOHC）系统除关注氢气泄漏外，还应考虑有机液载体的泄漏风险。在加卸

氢接口、催化反应器、泵、阀门等部位应强化氢气和有机液载体的泄漏检测。有机液载体泄漏检测系统

应能联动围堵、收集或火灾扑灭等防护措施。

7.3.10 固态储氢容器应重点监测吸放氢过程中的温度变化，防止出现超温或热失控。应根据材料和工

艺特性，设定明确的温度上限报警值和安全联锁值。温度监测点应具有代表性，监测系统应能联动冷却

系统、紧急卸压或停止操作等安全措施。对于存在粉尘风险的固态储氢材料，应采取措施防止粉尘泄漏

和积聚引发爆炸。

7.3.11 固定式储氢压力容器及其所有与氢气接触的金属部件、连接管道、阀门、支架等应可靠接地和

等电位连接，防止静电积聚引发火花。

7.3.12 固定式储氢容器区域应根据 GB/T 3836.15 的要求对潜在的氢气泄漏和扩散范围进行危险区域

划分，并按照 GB/T 3836.1 选用适用于相应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和防爆型泄漏检测装置。

7.3.13 固定式储氢容器区域应设置氢气火焰的火灾检测装置。当发生火灾时，应能联动声光报警，并

采取隔离气源、启动喷淋降温（对容器本体及临近设备）等应急措施。

7.3.14 所有用于安全监测、报警、联锁及紧急切断等关键安全功能的仪表和控制系统，应具备足够的

可靠性，宜采用安全仪表系统（SIS）实现，并满足相应的功能安全等级要求。

7.3.15 关键安全监控和联动系统的供电应采用可靠的电源，宜具备不间断电源（UPS）或备用电源，

确保在主电源中断时仍能正常工作。

7.3.16 固定式储氢容器及其安全附件、监测设备、阀门、管道等应采用与氢气兼容的材料，防止氢脆、

腐蚀等导致设备失效和泄漏。

7.3.17 固定式储氢容器区域应设置必要的物理防护措施，如围栏、门禁，限制非授权人员进入，并设

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和紧急联系方式。

7.3.18 应建立并严格执行固定式储氢压力容器及相关安全防护系统的运行、维护、检查和紧急预案程

序，并定期进行演练。所有监测、报警和联锁系统应定期进行功能测试和校准，确保其可靠有效。

7.4 管道

7.4.1 管道应设置氢气泄漏检测系统，实现对泄漏的早期预警。

7.4.2 泄漏检测系统应具备实时监测、数据传输、报警功能，并能与其他安全系统联动。

7.4.3 泄漏检测传感器的选型应考虑环境条件以及氢气的特性。

7.4.4 泄漏检测传感器应布置在易发生泄漏的部位，如法兰、阀门、接头、焊缝、穿越构筑物或密闭

空间等区域。

7.4.5 泄漏检测传感器的布置密度应根据管道运行压力、环境风险、人口密度等因素进行风险评估后

确定。

7.4.6 泄漏检测系统应设置多级报警阈值，并清晰指示报警区域。

7.4.7 报警信号应可靠传输至控制室或指定人员，并触发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

7.4.8 对于穿越建筑物、隧道等密闭或半密闭空间的管道，应加强该区域的泄漏监测，并应采取强制

通风等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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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管道设计应采取措施防止氢脆引起的泄漏，材料选择应符合相关标准。

7.4.10 管道应设置紧急切断阀（ESD 阀），并与泄漏检测系统或其他安全监测系统联动，以便在发生

严重泄漏时快速隔离事故段。

7.4.11 泄漏检测系统及紧急切断阀应定期进行检查、测试和维护，确保其功能可靠。

7.4.12 可采用声波检测、热成像、流量平衡监测、压力降监测等辅助手段进行管道泄漏监测。

7.4.13 纯氢管道的泄漏检测系统应具备较高的灵敏度，能快速响应微小泄漏。

7.4.14 在高压纯氢管道的关键部位，应优先选用响应速度快、准确性高的检测技术。

7.4.15 报警阈值设定应充分考虑纯氢的易燃易爆特性及快速扩散能力。

7.4.16 掺氢管道的泄漏检测系统应能准确检测出混合气体中的氢气成分。

7.4.17 报警阈值设定应基于混合气体的爆炸极限，并留有足够的安全裕度。

7.4.18 泄漏检测传感器的选型应考虑混合气体成分对传感器性能的影响。

7.4.19 液氢管道的泄漏检测应能够识别低温泄漏的特征，如结霜、结冰或冷蒸气云。

7.4.20 可采用红外热成像、低温传感器等适用于极低温环境的检测技术。

7.4.21 真空夹层液氢管道应监测夹层真空度，真空度的异常升高可作为内部泄漏的预警信号。

7.4.22 液氢泄漏后会迅速气化并大量膨胀，安全防护应考虑低温烧伤及快速形成大范围易燃区域的风

险。

7.4.23 在可能积聚低温气体的低洼区域或密闭空间，应加强泄漏监测和通风措施。

7.5 附件

7.5.1 储运设备上的各类附件（包括但不限于用于泄漏检测、安全保护、工艺控制等的接口、传感器、

阀门、仪表、接头、法兰等）应采用与氢气兼容的材料，确保在设计温度、压力和运行环境下不发生氢

脆、腐蚀或性能劣化。

7.5.2 所有涉及氢气密封的附件连接应采用可靠的密封形式，并应进行严格的泄漏测试，确保满足设

计和规范要求的泄漏率。

7.5.3 安装在爆炸危险区域的附件应满足相应的防爆要求，其选型、安装和接线应符合 GB/T 3836.15

的规定。

7.5.4 附件的安装位置应便于日常检查、维护和校准，同时应采取措施防止非授权人员的误操作或破

坏。

7.5.5 附件应具备足够的机械强度和耐候性，能够承受设备运行过程中的振动、规定的运行温度上限

变化及外部环境影响。

7.5.6 附件应有清晰的标识，包括型号、规格、耐压等级、防爆等级等信息。

7.5.7 用于连接泄漏检测系统的采样口、传感器安装座、或探头本身应设置在氢气可能聚集的区域，

如设备顶部、阀门下方、连接法兰处、通风不良区域等。

7.5.8 采样口或传感器安装座的设计应确保氢气易于进入，且不易被雨水、灰尘或其他杂物堵塞。对

于有压系统，采样口设计应考虑压力和流速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7.5.9 在需要进行在线或离线校准的泄漏检测附件上，应设置便捷的校准气体接口或通道。

7.5.10 用于泄漏检测的传感器或其他测量元件，其电气连接、信号传输应符合 GB/T 17626 要求，并

具备抗电磁干扰能力。

7.5.11 泄漏检测附件应与设备的运行状态、压力、温度等参数关联，以便更准确地判断泄漏情况。

7.5.12 安全阀、爆破片等压力释放装置的接口和安装座应满足设计流量要求，其泄放方向应导向安全

区域，并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和重要设备。

7.5.13 紧急切断阀（ESV）的驱动装置、本地操作手柄及其连接件应牢固可靠，具备在紧急情况下快

速切断或开启阀门的能力，并具备明确的位置指示。

7.5.14 设备上的接地连接点应清晰标识，位置便于接地连接，并确保与主体设备的可靠导通，满足静

电接地的要求。

7.5.15 用于连接安全仪表系统（SIS）的传感器、变送器等的接口和安装应满足 SIS 功能安全等级的

要求，并具备必要的冗余或诊断功能。

7.5.16 在需要设置手动紧急操作的附件处，应有醒目的标识和操作说明，并确保操作通道畅通。

7.5.17 对于可能因火灾或其他外部热源导致内部压力急剧升高的设备，其附件接口和安装应考虑防火



T/CAQI XXXX—XXXX

12

要求，必要时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8 作业人员安全要求

8.1 一般要求

8.1.1 从事氢能储运、泄漏预警及安全防护（监测）相关作业的人员（以下简称“作业人员”）应具

备相应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

8.1.2 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无妨碍从事相应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8.1.3 作业人员上岗前应经过专业培训和安全教育，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8.1.4 作业单位应建立健全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安全职责。

8.2 培训与考核

8.2.1 作业单位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技术培训和应急演练。

8.2.2 培训内容应至少包括：

a) 国家及地方关于氢能安全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

b) 氢气的物理化学性质、主要危险性及危害后果；

c) 所操作的氢能储运设备、泄漏预警及安全防护（监测）系统的结构、原理、性能及操作规程；

d) 作业场所潜在的危险因素、风险辨识及控制措施；

e) 个人防护装备（PPE）的正确选择、佩戴、使用和维护保养知识；

f) 氢气泄漏的识别方法、监测报警系统的原理及响应程序；

g) 应急处置预案、现场急救知识、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及疏散逃生路线；

h) 作业安全注意事项及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8.2.3 作业人员应按规定参加培训，并通过书面或实际操作考核。考核记录应存档备查。

8.2.4 对于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情况，应进行专项培训和考核。

8.2.5 应定期进行再培训和再考核，确保作业人员持续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技能。再培训周期不宜

超过 1 年。

8.3 个人防护装备（PPE）

8.3.1 作业单位应根据作业环境的危险因素和作业性质，为作业人员配备合格、足量的个人防护装备。

8.3.2 作业人员在进入作业区域或进行相关操作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8.3.3 基本的个人防护装备应包括但不限于：

a) 防静电工作服、工作帽；

b) 防静电、防砸、防滑安全鞋；

c) 防护眼镜或面罩；

d) 适合的防护手套（如防低温手套、防化学品手套等，根据具体作业选择）。

8.3.4 在可能发生氢气泄漏或缺氧的环境中作业时，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配备并使用便携式氢气检

测报警仪、氧气检测报警仪及必要的呼吸防护装备（如空气呼吸器、长管呼吸器等）。

8.3.5 作业人员应掌握所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的性能、使用方法、局限性及维护保养要求，并确保其处

于完好状态。严禁使用过期或损坏的个人防护装备。

8.4 作业安全规定

8.4.1 作业人员应严格遵守本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8.4.2 作业前，应对作业环境、设备设施、安全防护装置、监测报警系统及应急设备进行检查，确认

安全条件满足要求后方可开始作业。

8.4.3 在氢气浓度可能超标的区域作业时，应执行作业许可制度，并采取强制通风、连续监测等措施。

8.4.4 严禁在氢能作业场所吸烟、使用明火或进行可能产生火花的作业（如需动火作业，应严格执行

动火作业许可制度）。

8.4.5 严禁携带火种、非防爆通讯工具、易产生静电的物品进入防爆区域。应采取有效的防静电措施。

8.4.6 作业过程中应密切关注氢气泄漏监测报警系统及其他安全仪表的状态，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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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作业，并按应急预案处置。

8.4.7 作业人员应熟悉作业区域的紧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应急设施（如洗眼器、紧急淋浴装置、

消防器材）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8.4.8 不应单独一人在存在高浓度氢气泄漏风险或密闭/半密闭空间内进行作业，应设监护人员。

8.4.9 作业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

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8.4.10 作业结束后，应清理现场，关闭相关阀门和设备，并做好交接班记录。

8.5 应急处置能力

8.5.1 作业人员应熟悉本岗位的应急处置方案和专项应急预案。

8.5.2 作业人员应能正确识别各类安全报警信号（声、光等）。

8.5.3 发生氢气泄漏或其他紧急情况时，作业人员应能迅速、准确地判断情况，并按规定程序进行初

期处置（如切断气源、报警、疏散等）。

8.5.4 作业人员应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特别是针对氢气可能造成的冻伤、窒息等伤害的初步处理方

法。

8.5.5 作业人员应积极参加应急演练，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和应急器材的使用。

9 应急管理要求

9.1 应急预案

9.1.1 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氢能储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9.1.2 应急预案应涵盖氢气泄漏、火灾、爆炸、中毒、设备故障等各类可能发生的事故情景。

9.1.3 预案内容应明确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预警机制、信息报告与发布、应急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措施（如紧急切断、隔离、通风、灭火、疏散、医疗救护等）、应急资源保障、事故调查与恢复等。

9.1.4 应急预案应定期评审和修订，确保其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9.2 应急组织与职责

9.2.1 应建立健全应急指挥机构，明确各层级、各部门、各岗位的应急职责和权限。

9.2.2 应组建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或指定兼职应急人员，并明确其训练要求。

9.3 应急响应

9.3.1 应建立快速、有效的事故报告机制，确保事故信息能及时、准确地传递至相关部门和人员。

9.3.2 应根据预案，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采取初期处置措施，控制事故发展。

9.3.3 现场应急指挥应明确，统一协调各方力量进行事故处置。

9.3.4 应与当地政府应急部门、消防、医疗等外部救援力量建立联动机制。

9.4 应急资源

9.4.1 应配备满足应急预案要求的应急装备、器材和物资，并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其完好有效。

9.4.2 应保障应急通信畅通，配备必要的通信设备。

9.5 应急演练

9.5.1 应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定期（如每年至少一次）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9.5.2 演练类型可包括桌面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等。

9.5.3 演练后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发现问题并改进预案和响应能力。

9.6 事故调查与评估

9.6.1 事故发生后，应及时组织开展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训。

9.6.2 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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